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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　函

地址：11693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2段21巷20

號

承辦人：沈元馨

電話：29320212分機559

傳真：29323334

電子信箱：pstc_hcar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訓教字第105303036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越南語基礎班報名資訊1份(303036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本處105年度「越南語基礎班」第1期將於5月2日（一）開

辦，請貴單位遴薦相關人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5年度訓練計劃辦理。

二、為強化市府同仁對新移民文化之認識與尊重，提增文化敏

感度與溝通能力，營造公務親善環境，爰辦理旨揭班期，

研習對象、時間與地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研習對象：各機關第一線為民服務、業務相關人員或對

越南語言、文化有興趣之公務同仁。

(二)研習時間：105年5月2日至105年7月4日，每周一下午13

：30─16：30，共計30小時。

(三)研習地點：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(臺北市文山區

萬美街二段21巷20號)

三、授課講座：陳玉水老師（華視新住民母語新聞編譯及播報

員、專業越南語講師）

四、請貴單位人事人員於4月25日前，至「臺北E大」(網址ht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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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雅國中 10503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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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s://elearning.taipei)之『實體班期專區』完成線上報

名作業。報名人數達開班標準，即逕以E-Mail發送研習訊

息予研習人員與貴單位人事人員，請多加留意。為免傳送

漏失情事發生，研習訊息惠請貴單位人事人員再予轉知研

習人員。

(一)

１、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除外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人事機構(含附件) 2016-03-31
13:35:11


